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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BB_BA_E

7_AD_91_E5_8A_B3_E5_c46_79142.htm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

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［2002］117号）的规

定：自2002年9月1日起，纳税人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

分包合同（包括建筑、安装、装饰、修缮等工程总包和分包

合同，下同）方式开展经营活动时，销售自产货物、提供增

值税应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（包括建筑、安装、修

缮、装饰、其他工程作业，下同）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

对销售自产货物和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

税，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（不包括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的自

产货物和增值税应税劳务收入）征收营业税： （一）必须具

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设施工（安装）资质； （二）签订

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。 

凡不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，对纳税人取得的全部收入征收增

值税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